
 

 

 

 

 

 

证券代码：600629     证券简称：华建集团    编号：临2017-023 

 

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江西省招标咨询集团增资项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建集团”）

于2017年3月29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临时会议），

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省

招标咨询集团34%股权增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以现金支付的方

式参与江西省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的江西省招标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标的公司”）增资项目，拟增资比例为34%，同意授权

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投标及后续相关事宜。详情请阅公司于2017年3

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参与江西省招标咨询集团增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12）。 

二、 进展情况 

2017年4月5日，公司收到江西省产权交易所《关于“江西省招标

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增资”项目投资方资格审查结果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详情请阅公司于2017年4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发布的《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江西省招标咨询集团增



资项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15）。 

根据通知，公司积极推进与标的公司股东方的谈判、签订增资协

议等事宜，于2017年4月28日与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控股）

有限公司、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江西省铁路投资集团公司以及北京

大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江西省招标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扩

股协议》，其中，华建集团和北京大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增资方，

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江西省投资集团公

司和江西省铁路投资集团公司为标的公司原股东。上述协议的主要内

容如下： 

（一）交易方案及交易对价 

1、华建集团以货币方式按3.68元人民币/股的认购价格向标的公

司投入增资款144,665,260.16元，其中39,311,212.00元人民币计入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剩余105,354,048.16元则计入标的公司资本公积。 

2、北京大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按3.68元人民币/股的

认 购 价 格 向 标 的 公 司 投 入 增 资 款 60,020,800.00 元 ， 其 中

16,310,000.00元人民币计入标的公司注册资本，剩余43,710,800.00

元则计入标的公司资本公积。 

3、本次增资完成后，标的公司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由

60,000,000.00元变更为115,621,212.00元，标的公司的股东及其出

资额、股权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元） 实缴注册资本（元） 股权比例 

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 33,000,000.00 33,000,000.00 28.5415% 



（控股）有限公司 

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 18,000,000.00 18,000,000.00 15.5681% 

江西省铁路投资集团公司 9,000,000.00 9,000,000.00 7.7840% 

华建集团 39,311,212.00 39,311,212.00 34% 

北京大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6,310,000.00 16,310,000.00 14.1064% 

合计 115,621,212.00 115,621,212.00 100% 

（二）增资款缴付 

各增资方已交纳的诚意保证金自协议生效之日起直接相应转为

各增资方已交缴的增资款。协议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增资方应

分别将其在协议项下的扣除各增资方已交纳的诚意保证金后的剩余

增资款足额缴付至标的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三）工商变更登记 

标的公司应就本次增资负责向江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工商

变更登记，各方应配合签署或出具工商变更登记所需的相关文件；标

的公司应在增资方足额缴付增资款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前述工

商变更登记并领取新的营业执照。 

（四）增资方承诺事项 

1、本次增资完成后，增资方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在三年内（自

工商变更登记日起计算）不直接或间接转让。 

2、本次增资完成后，积极与标的公司在业务、管理、技术等层

面进行深度合作，为标的公司的业务拓展、技术进步和管理提升提供

必要的资源及协助。同时，积极推动标的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江西省

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开展员工持股试点，并积极参与江西省机电设



备招标有限公司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五）过渡期损益 

过渡期间，标的公司因盈利而增加的净资产由老股东按本次增资

前的持股比例享有，因亏损而减少的净资产由老股东按本次增资前的

持股比例承担（计算过渡期间损益或者其它财务数据时，系指自评估

基准日起（不包括基准日当日）至工商变更登记日上月月末的期间）。 

（六）公司治理 

1、本次增资完成后，标的公司董事会成员应进行调整，由各方

按本协议约定提名并选举产生。董事会由9名成员组成。分别为江西

省国资委提名3人（董事长、总经理和财务总监），华建集团提名2

人，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江西省铁路投资集团公司和北京大象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各提名1人，职工董事1人。董事长由江西省国资委提名

的董事之一担任，为法定代表人。华建集团提名的1名董事应兼任标

的公司的子公司江西省海济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监事会成员由各方按本协议约定提名

并选举产生。监事会由9名成员组成。分别为江西省国资委提名2人，

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江西省铁路投资集团公司、华建集团和北京大

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各提名1人，职工监事3人。监事会主席由江西省

国资委提名的监事之一担任。 

3、本次增资完成后标的公司经理层由6名成员组成：总经理1人、

副总经理4人、财务总监1人。除1名副总经理由华建集团提名外，其

他副总经理由江西省国资委提名，董事会聘用。财务总监由江西省国



资委委派。华建集团提名的副总经理进入标的公司经营班子，参与标

的公司日常管理工作。 

（七）协议生效条件 

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且标的公司

改制方案获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生效。如江西省人民政府届时

未批准标的公司改制方案，则标的公司应在5个工作日内返还增资方

缴纳的诚意保证金。 

 

三、 报备文件 

1、《江西省招标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 

 

特此公告。 

 

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4 月 29日 


	OLE_LINK1
	OLE_LINK2

